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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四）支付方式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宝利来实业非公开发行的方式，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选

择适当时机发行。

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对象为宝利来实业，所发行股份由宝利来实业以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为对价全

额认购。

４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９１

元

／

股，其计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价格将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５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确定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发行价格确定。 按双方约定标

的资产的作价不超过

５．４

亿元计算，本次公司拟向宝利来实业发行不超过

７８

，

１４７

，

６１２

股

Ａ

股股票。目前关于

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还在进行中，最终的交易价格将根据正式的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约定。最终发行数

量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确定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

６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Ｋ

，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为

Ａ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

Ｐ１ ＝ Ｐ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 ＝ Ｐ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１ ＝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Ｋ＋Ｎ

）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公司本次向宝利来实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

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执行。

８

、过渡期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过渡期指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的期间。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按如下原则处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以下简称“过渡期专项审

计”）。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宝利来实业在过渡期专

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十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 补偿金额为标的资产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中列示的实际亏损

金额。

在过渡期间，未经上市公司书面同意，宝利来实业不得就标的资产（包括宝利来投资拥有的各重要资

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

致标的资产对应净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

在过渡期间，宝利来实业承诺不会改变宝利来投资的生产经营状况，将保证宝利来投资根据以往惯常

的方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并保证宝利来投资在过渡期间资产完整，不会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宝利来投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５．１５

亿元，本公司资产总额为

０．７７

亿元，标的公司资

产总额占本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６６８．８％

。根据《重组办法》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须经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本次交易适用且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二条

《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 除符合本办法第十条、第

四十二条规定的要求外，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最近两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属于金融、创业投资等特定行业

的，由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

前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上市公司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

关规定，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１

、本次交易适用《重组办法》第十二条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广东亿安科技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０

，

８９２

，

９５２

股股票转让给宝利

来实业。上述交易完成后，宝利来实业持有上市公司

２０

，

８９２

，

９５２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３７％

，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文炳荣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此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未再发生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约为

１０

，

７６０

万元。根据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宝利来投资

２０１１

年度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宝利来投资资产总额约为

５１

，

５２１

万元，达到了上市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的

４７８．８２％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适用《重组办法》第十二条。

２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要求

本次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为宝利来投资， 宝利来投资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正式成立，公

司性质一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预案披露日，其持续经营时间已超过

９

年。

根据宝利来投资提供的未经审计的最近两年财务报表， 公司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约人民

币

２

，

３１６

万元和

３

，

４８０

万元，两年累计约人民币

５

，

７９６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分别为

２

，

３１９

万元和

３

，

５６２

万元，两年累计约人民币

５

，

８８１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在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宝利来实业、实际控制人文炳荣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

宝利来实业、实际控制人文炳荣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要求。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宝利来实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重组办法》和《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

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将提请关联方回

避表决。

六、本次交易触发宝利来实业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本次向宝利来实业发行股份后，宝利来实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超过

３０％

。根据《收购管

理办法》，本次交易触发了宝利来实业的要约收购义务，本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豁免宝利来实业的要

约收购义务。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股份的申请：

……

（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收购人承诺

３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

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

……

收购人有前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但在其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前已经拥有该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交豁免申请， 律师就收购人有关行为发表符合该项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并经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后，收购人凭相关发行股份的行政许可决定，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

事宜。”

根据上述规定，待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宝利来实业的要约收购义务后，宝利来实业可以免

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律师须将就此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并经上市公司披露。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宝利来实业持有的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截至本预案披露日，宝利来实业合法拥

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

属争议的情形，标的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其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但是，宝利来投资的主要资产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整体物业目前处于被抵押状态。详见本预案第十节“本次

交易存在的风险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宝宝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

营业期限：永续

注册资本：

４５８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村商业楼

１

栋

５０３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３６２６４０４－１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审批）；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不含专控、专卖、专营商品）；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国家限制项目）

（二）设立及历史沿革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宝利来投资注册成立， 并领取了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２０５０５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宝利来投资设立时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实业与自然人文

宝宝分别出资

９００

万元和

１００

万元现金认缴全部注册资本，分别占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的

９０％

和

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文宝宝将所持宝利来投资

１０％

股权转让予宝利来实业，宝利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仍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宝利来实业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

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宝利来实业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０

，

８００

万元。宝利

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宝利来实业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宝利

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宝利来实业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２

，

８００

万元。宝利

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宝利来实业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７

，

８００

万元。宝利

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宝利来实业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２

，

８００

万元。宝利

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自然人黄锐宁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宝利来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５

，

８００

万元，宝

利来实业和黄锐宁分别持有宝利来投资

９３．４５％

和

６．５５％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黄锐宁以

３

，

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向宝利来实业转让其所持宝利来投资

６．５５％

股权，转让完成后，

宝利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

（三）分公司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负责人：文耀东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８２０２８０５－０

机构类型：企业非法人

经营范围：卡拉

ＯＫ

（一至二层），旅业（

Ａ

栋

６

至

２３

层、

Ｂ

栋

６

至

１７

层），中餐制售（二、三层）（含凉菜、熟肉

制品、点心制售，不含其它须特别申报的许可项目），日本料理（三层）（不含其它须特别申报的许可项目）；

机动车停放服务；足浴（四层）、保健按摩（四层、五层）；会务策划（四层）；公共浴室（四层、五层）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客房入住率分别约为

５８．８４％

和

６７．３３％

，平均房价分别约为

５８５

元

／

天和

６２６

元

／

天。酒店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客房

８４

，

６０７

，

５０５ ４１

，

６４３

，

４６９ ６９

，

７３０

，

３２６ ３０

，

６９５

，

２７６ ４１

，

９２２

，

８４６ ３５

，

１４５

，

９１１

餐饮

１３５

，

７１３

，

２４５ ９５

，

０２４

，

６９０ １２８

，

５６８

，

５３３ ９２

，

００８

，

７８４ １００

，

４９７

，

６８１ ８６

，

７６１

，

８２６

娱乐

３３

，

７７８

，

５９１ ２０

，

０２９

，

８７７ ２２

，

６２８

，

６０４ １５

，

０９１

，

１８２ ５

，

１９５

，

６４２ ５

，

３６３

，

７４７

其他

３７

，

４４３

，

７２４ ３３

，

１１５

，

１１０ ２０

，

０６４

，

３６９ ２３

，

２１８

，

７５７ １３

，

６０７

，

３１６ １２

，

７７８

，

５９４

合计

２９１

，

５４３

，

０６６ １８９

，

８１３

，

１４６ ２４０

，

９９１

，

８３３ １６１

，

０１３

，

９９９ １６１

，

２２３

，

４８６ １４０

，

０５０

，

０７８

综合毛利

率

３４．８９％ ３３．１９％ １３．１３％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酒店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正式营业，

２００９

年属酒店经营起步期，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

２００９

年度

酒店的各项业务收入偏低。

２０１０

年酒店逐步进入经营稳定期，加之

２００９

年度基数偏低，导致

２０１０

年度酒店

的各项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９

年度增幅较大。

２０１１

年度酒店各项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度出现一定增长的原因如下： 客房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

酒店知名度的提高，客房入住率和平均房价均有所提高；娱乐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住店客人的增加和娱

乐客户消费习惯的升级； 其他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水疗会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正式开业，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营业收

入

１３６８

万元。

（四）业务发展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核心资产是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该酒店由宝利来投资于

２００４

年开始自己投资兴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试营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正式营业。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中心区，毗邻

１０７

国道及广深高速公路，距离深圳宝安国

际机场约

５

公里路程，距离规划中的国家级“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约

１９

公里，交通较为便利。酒

店目前拥有客房

５０２

间，是深圳宝安区目前最新建的挂牌五星级酒店。酒店设有大型多功能宴会厅及会议

室共

１１

间，中餐厅、西餐厅、日本料理、燕鲍翅餐厅、大堂吧及旋转餐厅等；另设有豪华

ＫＴＶ

、大型水疗会所

及室内恒温游泳池、健身房、棋牌室、桌球、网球场及高尔夫练习场等配套设施。

宝利来投资依托宝利来实业在酒店管理方面多年培养的酒店管理人才， 自主经营管理宝利来国际大

酒店，并成立了宝利来酒管公司，培养自我管理品牌。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树立了良好的

品牌形象，取得了当地领先的市场地位，并荣获“珠三角最佳惠顾酒店”等称号。

与城市中心区域不同的是，外围城镇地区的高档消费场合相对较少，在店住客和周边高端客源进行餐

饮消费和娱乐活动时的选择余地较少。根据上述消费特征，宝利来国际大酒店能提供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

的会务、餐饮及娱乐等配套服务，在业务类型、收入结构、服务对象等方面形成了与城市中心区高端酒店不

同的经营特色。

二、交易标的控股或参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宝利来投资持有宝利来酒管

１００％

股权。

（一）宝利来酒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建设中路

３６

号

Ａ

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文冰雪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５６８５４４７７－２

经营范围：投资酒店项目；酒店管理（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项目和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二）宝利来酒管分公司宝利来商务酒店基本情况及业务情况

宝利来酒管的主要资产是宝利来商务酒店，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利来商务酒店

营业场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建设中路

３６

号

Ａ

座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

负责人：文冰雪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５７４７８２７５－０

机构类型：企业非法人

经营范围：旅馆业；保健按摩；足浴；飞机票、火车票代售；国内贸易（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项目和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宝利来商务酒店定位于商务级酒店（暂未评星级），共拥有客房

１８３

间（套）。酒店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开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客房入住率约为

４４．１７％

，平均房价约为

２５４

元

／

天。

２０１１

年度酒店的营业收入约为

８８１

万元，其中客

房收入约为

４７６

万元、娱乐收入约为

３７９

万元、其他收入

２６

万元。酒店经营面积为

１２

，

７３１．６

平方米，经营所用

房屋系向宝利来实业租用，租期

１０

年。

本次重组暂未考虑将宝利来酒管租用的宝利来实业物业注入上市公司，主要原因如下：

１

、根据宝利来投资的未来发展规划，宝利来商务酒店并不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现阶段将宝利

来商务酒店所租用的物业注入上市公司不符合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

２

、宝利来商务酒店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开业，目前盈利能力有限。若现阶段将其所租用物业注入上市公司，必

将增大本次注入资产的评估值，摊低上市公司的盈利，对上市公司不利；

３

、该项关联交易金额有限且可预计。根据宝利来实业与宝利来酒管的房屋租赁协议，宝利来酒管租用

宝利来实业物业的年租金为

３３６

万元人民币，占重组后上市公司的销售收入

１％

左右。同时，宝利来酒管和

宝利来实业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期限为

１０

年，以后各年的关联交易金额完全可预计。

（三）宝利来酒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１１

年度

资产总额

１１

，

６７３

，

０３６．４４

负债总额

３

，

６３４

，

４２２．５１

所有者权益

８

，

０３８

，

６１３．９３

营业总收入

８

，

８１４

，

７８５．８０

利润总额

－１

，

９６１

，

３８６．０７

净利润

－１

，

９６１

，

３８６．０７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主要资产

宝利来投资的主要资产为宝利来国际大酒店的整体物业，其房地产证（即“房地合一”的产权证）如下：

房地产证 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９６

号

颁发机构 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宝安分局

宗地号

Ａ２１２－００９０

登记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权利人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宗地面积

２５３７７．１３

平方米

土地位置 宝安区福永街道广深路

使用年限

５０

年，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

建筑面积

７９７４９．４４

平方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宝利来实业与工商银行签订了最高余额为

４．５

亿元的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

４０００３２５－２００９

（新沙）字第

００７１

号），同时宝利来投资与工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４００００３２５－２００９

年新沙 （抵） 字

００８６

号）， 载明宝利来投资将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整体物业 （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９６

号）作为宝利来实业上述借款的抵押担保。截至本预案披露日，宝利来实业向工商银行的借款

约有

１．６６

亿元尚未偿还，上述房地产证的抵押尚未解除。上述物业担保的主债权目前尚未到期，宝利来实业

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并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偿还上述贷款，以提前解除该整体物业的抵押。本公司将在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整体物业抵押解除后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宝利来投资拥有的上述房地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瑕疵。

除上述抵押外，宝利来投资拥有的上述房地产权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四、交易标的最近三年的财务指标

宝利来投资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请见下表，最终的财务数据将以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单位：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０９

年度

资产总计

５１５

，

２１４

，

２９６．３２ ６６８

，

５４２

，

７９２．２３ ５７０

，

８９２

，

０３１．６９

负债总计

７３

，

５７４

，

１７６．１７ ２６１

，

７０７

，

８００．１１ ４３７

，

２１５

，

９２５．４９

所有者权益

４４１

，

６４０

，

１２０．１５ ４０６

，

８３４

，

９９２．１２ １３３

，

６７６

，

１０６．２０

营业总收入

２９９

，

８４４

，

１７２．２２ ２４０

，

９９１

，

８３３．６０ １６１

，

２２３

，

４８６．１５

利润总额

３９

，

８７２

，

４９３．１０ ２３

，

１５８

，

８８５．９２ －１４

，

９０１

，

２１８．１０

净利润

３４

，

８０５

，

１２８．０３ ２３

，

１５８

，

８８５．９２ －１４

，

９０１

，

２１８．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５

，

６２３

，

１８７．０７ ２３

，

１８５

，

４４５．０１ －１５

，

４４８

，

２２７．７０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交易标的未来盈利能力情况说明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自

２０１０

年实现盈利以来，已经进入稳定成熟期。依托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和正在推进

中的机场航空物流园区、空港综合保税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宝安区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将会吸引越来越

多的知名企业进驻宝安地区，宝利来国际大酒店将面临更好的市场环境，盈利能力将进一步释放。

公司未来将以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为依托， 通过直营或输出酒店管理等方式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将宝利

来国际大酒店的发展模式复制到深圳市区外围经济发达城镇，培养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宝利来商务酒店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才投入运营，规模较小，目前对标的公司的整体效益影响有限。随着酒店逐

渐发展成熟，预计未来经营情况将所有改观。

本次交易标的的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六、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及拟定价

（一）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及拟定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预估值约为

５．８５

亿元，预估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各项资产内容及增减值分析：

１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

预估增值

７９．５８

万元，增值原因：主要是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评估时按零值计算。

２

、长期股权投资系其持有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由于企业账面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采用成本计账而非权益法核算）的影响产生减值

１９２．７９

万元。

３

、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和设备。其中：

（

１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主要包括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房屋建筑物、该酒店物业所占用土地使用权及酒店

物业二次装修，资产账面原值约

４８

，

０７２．０８

万元，净值

３８

，

７６５．４７

万元，预估增值

１７

，

２３７．５６

万元。增值原因：

近年建筑造价中的材料、人工及机械等成本上升致使建筑物重置全价增长；公司取得土地时的价格较低，

近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的价格持续上涨；设备类资产中列示的中央空调部分购建项目，楼宇供

水、照明系统的部分项目合并在房产中评估导致增值。

（

２

）设备类资产主要包括办公家具、车辆及其他设备，资产账面原值

１２

，

２０１．６９

万元，账面净值

７

，

４３６．５９

万元，预估减值

２

，

８０８．７４

万亿元。减值原因：设备类资产中列示的中央空调部分购建项目，楼宇供水、照明

系统的部分项目合并在房产中评估（涉及资产账面原值

０．４３

亿元，账面净值

０．３３

亿元），对应设备类资产评

估值列示为零，导致评估减值。

４

、其他无形资产主要是公司购入的各种系统软件；长期待摊费用主要是改造的工程项目及零星工程。

其他资产共减值

２００．１９

万元，减值原因：部分项目合并在房产中评估导致减值。

上述预估值系公司根据宝利来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 且本次交易的评估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与预估基准日有

３

个月的时间差，因此该预估值可能与评估机构的最终评估结果

有一定的差异，差异将主要源于两次评估基准日之间标的资产的损益变化。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本次标的资产的作价将以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但最终作价不

高于

５．４

亿元。

（二）本次预估采用的预估方法及其相关参数选择和依据

１

、预估方法

根据预估对象、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对宝利来投资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采用成本法（又称资产基础法）进行估值。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成本

法评估主要以评估基准日被评估企业及各有关投资单位经清查、审计后反映在其会计报表内的资产、负债

为基础，通过评估这些资产、负债的价值，确定被评估企业及各有关投资单位股东权益之市场价值。

２

、重要资产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及相关参数和依据

（

１

）房屋建筑物

「宝利来投资」申报评估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４８０

，

７２０

，

８３６．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３７９

，

７４３

，

３１２．５４

元。其账

面价值构成主要包括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房屋建筑物、该酒店物业所占用土地使用权及酒店物业二次装修。

该房地产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办理了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９６

号 《房地产证》， 证载权利人为 「宝利来投

资」，宗地号为

Ａ２１２－００９０

，宗地面积为

２５

，

３７７．１３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旅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自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

５０

年；房屋建筑面积

７９

，

７４９．４４

平方米，建筑物用途为酒店及配套；该《房地

产证》他项权利摘要及附记中载明该宗地权属来源为协议，土地用途为酒店用地，土地性质为商品房；该宗

地依法转让的须整体转让，不得分割转让。

本次预估，根据物业的产权状况、使用状况、所收集的市场资料等情况，对房屋建筑物采用了成本法予

以评估，评估方法简介如下：

采用成本法评估时，评估值不包含房屋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成本法基于替代原理，即作为购买某特定资产的替代选择，人们可以去建造一个与该资产相同的或具

有相同功能的资产。即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

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贬值，所得的差额作为被评估房屋评估值的

评估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

＝

重置价值

×

成新率

重置价值

＝

前期费用

＋

综合造价

＋

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前期费用包括可行性研究费、勘察设计费、环境影响咨询费、招投标费、施工图预算编制费、审查费和

临时设施费等专业费用。分别根据计价格［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计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计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等文件的规定，前期费用取综合造价的

４．０４％

。

综合造价主要采用预决算调整法和概算指标估算法。 提供的宝利来国际大酒店建筑工程竣工结算资

料及工程预算确定的工程量，按照《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的相关规定，套用《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

率标准》（

２０１０

）、《深圳市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２００３

）、《深圳市建筑工程综合价格》。

其他费用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竣工图编制费、工程建设监理费、工程保险费及其他，分别根据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１９９２

］价费字

４７９

号、建设部

２００１

年第

８６

号令等取值，经测算，其他费用为综合造价的

２．９５％

。

资金成本按照合理工期为

２

年，中国人民银行

１

至

３

年期贷款利率

６．６５％

，按资金平均投入计算。

成新率主要采用耐用年限法和打分法， 房屋建筑物年限法按照房地产权证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确定尚

可使用年限；酒店装修工程的成新率按照

１２

年计算经济使用年限。

评估示例：

Ａ

、重置价值的确定

综合造价的计算：

采用预决算调整法、概算调整法计算其工程造价（综合造价）

根据「宝利来投资」提供的宝利来国际大酒店工程竣工结算资料及工程预算确定的工程量，按照《深圳

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的相关规定，套用《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

２０１０

）、《深圳市建筑工程消耗量

标准》（

２００３

）、《深圳市建筑工程综合价格》等取价依据，并选用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深圳建设工程价格信息》 中载明的建筑材料参考价格计算出该工程土建部分的分部分项工程费如

下：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元）

１

桩基础工程

４

，

６６５

，

３３６．８３

２

土石方工程

２

，

５７１

，

８２６．４１

３

砌筑工程

６

，

４５４

，

７１１．３５

４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８１

，

７７０

，

８２５．８０

５

金属结构工程

３１６

，

５３４．２８

６

屋面及防水工程

５

，

５７４

，

３８４．５０

７

楼地面工程

５

，

８９６

，

５９７．２７

８

墙、柱面工程

１１

，

０７３

，

２１５．３４

９

天棚工程

２

，

６２２

，

９５９．４１

１０

油漆涂料装饰工程

２

，

９５９

，

１５７．２７

１１

门窗工程

６

，

２７９

，

０２０．２９

１２

外墙装饰工程

２４

，

８３２

，

７７３．６１

分部分项工程费

１５５

，

０１７

，

３４２．３６

措施费项目计价表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

％

） 金额（元）

１

施工企业现场安全文明措施费 （

１

）

＋

（

２

）

＋

（

３

）

＋

（

４

）

４

，

６１１

，

４７２．５９

（

１

）临时设施 分部分项工程

＋２＋３＋４＋５ １ １

，

８４４

，

５８９．０４

（

２

）安全施工 分部分项工程

＋２＋３＋４＋５ ０．７ ９２２

，

２９４．５２

（

３

）文明施工 分部分项工程

＋２＋３＋４＋５ ０．５ １

，

２９１

，

２１２．３３

（

４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工程

＋２＋３＋４＋５ ０．３ ５５３

，

３７６．７１

２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

１６

，

７５１

，

２０２．０２

３

脚手架费

６

，

４５１

，

１１１．９８

４

垂直运输机械费

５

，

８１３

，

９６７．６７

５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

４２５

，

２７９．７０

６

其他

４

，

４９５

，

５６７．２６

合计

３８

，

５４８

，

６０１．２２

规费计价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

％

） 金额（元）

１

社会保险费 分部分项合计

＋

措施项目合计

４．７８ ９

，

２５２

，

４５２．１０

１．１

失业保险费 分部分项合计

＋

措施项目合计

１．８６ ３

，

６００

，

３２６．５５

１．２

养老保险费 分部分项合计

＋

措施项目合计

０．２５ ４８３

，

９１４．８６

１．３

工伤保险费 分部分项合计

＋

措施项目合计

０．１８ ３４８

，

４１８．７０

１．４

医疗保险费 分部分项合计

＋

措施项目合计

０．１９ ３６７

，

７７５．２９

１．５

住房公积金费 分部分项合计

＋

措施项目合计

２．３ ４

，

４５２

，

０１６．７０

２

工程排污费 分部分项合计

＋

措施项目合计

０．３３ ６３８

，

７６７．６１

合计

９

，

８９１

，

２１９．７２

土建工程费用汇总表如下：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金额（元）

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合计

１５５

，

０１７

，

３４２．３６

２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合计

３８

，

５４８

，

６０１．２２

３

规费

９

，

８９１

，

２１９．７２

４

不含税工程造价［（

４

）

＝

（

１

）

＋

（

２

）

＋

（

３

）］

２０３

，

４５７

，

１６３．３０

５

税金［（

５

）

＝

（

４

）

×３．４１％

］

６

，

９３７

，

８８９．２７

６

含税工程总造价［（

６

）

＝

（

４

）

＋

（

５

）］

２１０

，

３９５

，

０５２．５７

根据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深建价（

２０１１

）

２８

号《关于公布

＜

深圳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标价情况

分析（

２０１０

年）及投标报价下限参考区间

＞

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招投标工程的中标价与标底价的下浮率

在

７．４２％

到

１４．７２％

之间，本次评估按照

１４％

计算下浮率，则土建工程费为

１８０

，

９３９

，

７４５．２１

元。

同样测算电气安装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防排烟工程、通风空调工程及高低压配电等其他工程

造价如下表：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金额（元）

１

土建工程费

１８０

，

９３９

，

７４５．２１

２

电气安装工程

１０

，

８７０

，

７３６．７８

３

给排水工程

１３

，

５７１

，

９７３．５５

４

消防工程

１１

，

９９８

，

６７０．２４

５

通风空调工程

２２

，

９９５

，

６５２．３６

６

防排烟工程

３

，

１３５

，

６７５．８１

７

高低压配电工程

１０

，

４１３

，

０６７．３０

８

电梯工程

８

，

８８５

，

３５１．６５

９

室外工程费

１６

，

１４９

，

６００．００

建安工程造价合计

２７８

，

９６０

，

４７２．９０

前期费用的计算：

如前所述，前期费用取工程综合造价的

４．０４％

，则：

前期费用

＝２７８

，

９６０

，

４７２．９０×４．０４％＝１１

，

２７０

，

００３．１１

元

其他费用的计算：

根据前述中的评估方法，其他费用取综合造价的

２．９５％

，则：

其他费用

＝２７８

，

９６０

，

４７２．９０×２．９５％＝８

，

２２９

，

３３３．９５

元

资金成本的计算：

资金成本

＝

前期费用

×

利率

×

工期

＋

（综合造价

＋

其他费用）

×

利率

×１／２

工期

＝１１

，

２７０

，

００３．１１×６．６５％×２＋

（

２７８

，

９６０

，

４７２．９０＋８

，

２２９

，

３３３．９５

）

×６．６５％×１＝２０

，

５９７

，

０３２．５７

元

重置价值

＝

前期费用

＋

综合造价

＋

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１１

，

２７０

，

００３．１１＋２７８

，

９６０

，

４７２．９０＋８

，

２２９

，

３３３．９５＋２０

，

５９７

，

０３２．５７

＝３１９

，

０５６

，

８４２．５２

元（取整为

３１９

，

０５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Ｂ

、成新率的估算

年限法成新率：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有关资料，被评估房产建成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评估基准日已使用

３．８３

年，根据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同类房产的经济耐用年限为

５０

年，则剩余经济使用年限为

４６．１７

年；该房

地产土地使用年限至

２０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取剩余经济使用年限

３０．７５

年为尚可使用年限，则：

尚可使用年限

成新率

＝

———————————————————————

×１００％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３０．７５／

（

３．８３＋３０．７５

）

×１００％

＝８８．９２％

打分法成新率：

评估人员在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了解被评估房产的运行工况，查阅维护记录的基础上，通过与业内专

家座谈，结合被评估房产的结构布局、建造质量等情况，设定被评估房产的打分表如下表所示：

分部 序号 项目

鉴定分数

评分依据

标准 评定

结构

部分

１

地基基础

２５ ２３

有足够承载能力

２

承重构件

２５ ２３

完好坚固

３

非承重墙

１５ １３

墙体无腐蚀损坏，预制墙板节点牢固

４

屋面

２０ １７

不渗漏，隔热、保温层完好，排水设施通畅

５

楼地面

１５ １３

整体面层牢固，无空鼓起砂、下沉、裂缝

６

小计

１００ ８９

装 修

部分

７

门窗

２５ ２２

完好无损，开关灵活，玻璃五金齐全，油漆完好有光泽

８

外粉饰

２０ １７

完整、粘结牢固，勾缝砂浆密实

９

内粉饰

２０ １７

完整牢固，无空鼓、裂缝、剥落

１０

顶棚

２０ １７

完好、无损、无变形

１１

细木装修

１５ １３

完整牢固、油漆完好

１２

小计

１００ ８６

设备

部分

１３

水卫

３０ ３５

上下水通畅，无锈蚀，各种器具完好、零件齐备无损

１４

电照

３５ ２１

线路、装置完好、牢固、绝缘良好

１５

其他

３５ ３０

完好、使用正常

１６

小计

１００ ８６

不同房屋结

构类型及层数

结构部分

（

Ｇ

）

装修部分

（

Ｓ

）

设备部分

（

Ｂ

）

修正

Ａ

房屋结构 框剪

０．７０ ０．１０ ０．２０

系数

B

屋数

24

屋

打分法成新率

Ｈ２＝

结构部分合计得分

×Ｇ＋

装修部分

合计得分

×Ｓ＋

设备部分合计得分

×Ｂ

８８．１％

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

＝

年限法成新率

×４０％＋

打分法成新率

×６０％

＝８８．９２％×４０％＋８８．１％×６０％

＝８８％

评估值的计算：

评估值

＝

重置价值

×

成新率

＝３１９

，

０５７

，

０００．００×８８％

＝２８０

，

７７０

，

１６０．００

元

（

２

）土地使用权

「宝利来投资」申报的土地使用权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广深路西侧，福永大道南侧，土地面积

２５

，

３７７．１

平方米，该土地使用权「宝利来投资」在“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项下核算。

根据福永镇物业发展总公司名下深规土规许字

０５－２００３－００５７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用地项目

名称为福永镇物业发展总公司酒店用地，用地面积为

２５

，

３７７．１

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为小于等于

３．４１

，建筑覆

盖率小于等于

３５％

；建筑面积

７９

，

７６０

平方米。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物业发展总公司与「宝利来投资」签订的《合同书》，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物

业发展总公司将宗地号为

Ａ２１２－００９０

，用地面积为

２５

，

３７７．１

平方米的物业大厦及美信大厦项目转让给「宝

利来投资」。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宝利来投资」取得了深规建许字

２００４Ｂ６３７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项目名

称为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宝利来投资」 取得了编号

ＸＫ２００４０６６３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证载建筑面积为

１０９

，

０８０．８

平方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宝利来投资」取得了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９６

号《房地产证》，证载权利人为「宝利来投

资」，宗地号为

Ａ２１２－００９０

， 宗地面积为

２５

，

３７７．１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旅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共

５０

年；《房地产证》 中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中载明建筑面积

７９

，

７４９．４４

平方米；

他项权利摘要及附记中明确土地用途为酒店用途，土地性质为商品房；宗地依法转让须整体转让，不得分

割转让。

截至评估基准日，该宗地土地开发程度达到“五通一平”，地面建成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总建筑面积

１０９

，

１０６．９７

平方米，其中酒店及配套建筑面积

７９

，

７４９．４４

平方米，车库、架空层及避难层建筑面积

１３

，

４７５．６８

平方米，地下室面积

１５

，

８８１．８５

平方米。

根据被评估土地使用权的区域特征、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预估主要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被评

估宗地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 对照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

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的方法。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价

＝

土地面积

×

宗地平均基准地价

×

用地类型修正系数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年期修正系数

×

期日

因素修正系数

×

其他修正系数。

其中基准地价根据《关于发布深圳市

２００６

年度公告基准地价的通告》（深国房［

２００６

］

２８２

号文）及深国

房［

２００４

］

８

号文相关规定，酒店用地适用基准地价类型为住宅，故选用该区域现行住宅基准地价，其他各种

因素修正主要根据深国房［

２００４

］

８

号文的规定或参数确定。

评估过程

１

、公告基准地价的确定

根据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关于发布深圳市

２００６

年度公告基准地价的通告》（深国房［

２００６

］

２８２

号文），结合深国房［

２００４

］

８

号文中的有关规定，酒店适用基准地价类型为住宅，经查询其基准地价，可

确定法定出让最高使用年限条件下的住宅用地公告基准地价（楼面地价）为

１

，

３６０

元

／

㎡。

２

、地类型修正

根据深国房［

２００４

］

８

号文《关于地价测算说明》，酒店用地类型修正系数为

１

。

３

、期日修正

深圳市现行基准地价为深圳市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公布的基准地价，我们选择宝安区近期成交的住宅类土地使

用权，并通过市场比较法测算待估宗地作为住宅用途时于评估基准日的价格，并与基准地价比较确定期日

修正系数取

１．４６

。

４

、容积率修正

根据深国房［

２００４

］

８

号文《关于地价测算说明》，未对酒店用地进行容积率修正，故确定容积率修正系

数为

１

。

５

、年期修正

根据《房地产证》记载，待估宗地的土地出让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止）， 截至评估基准日， 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为

３０．７５

年， 根据深国房 ［

２００４

］

８

号文， 查询年期修正系数为

０．７２４２

。

６

、其他修正

根据深圳市酒店项目土地管理政策，对一次性缴付地价款或采用按揭方式缴付地价款的，给予总地价

款

１５％

的优惠，故取其他修正系数为

８５％

。

７

、评估值的计算

宗地地价

＝∑

基准地价

×

各用途建筑面积

×

各用途用地类型修正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期日修正系数

×

年

期修正系数

×

开发程度修正

＝９７

，

４７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房屋建筑物评估结果：

序号 建筑物名称

企业账面值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成新率

％

净值

１

建安工程

４８０

，

７２０

，

８３６．００ ３７９

，

７４３

，

３１２．５４

３１９

，

０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２８０

，

７７０

，

１６０．００

２

装饰工程

２５６

，

０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１ １８１

，

７８４

，

１４０．００

３

土地使用权

９７

，

４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４７６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９６１

，

４４１

，

６７２．００ ７５９

，

４８６

，

６２５．０８ ６７２

，

５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

，

０３０

，

３００．００

（

３

）设备类资产

「宝利来投资」 截至预估基准日的设备类资产主要包括车辆和其他办公家具及办公设备， 账面原值

１２２

，

０１６

，

８７６．２８

元，账面净值

７４

，

３６５

，

８８７．０６

元。

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其评估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

＝

重置价值

×

成新率。

重置价值的确定

对于国产设备：

重置价值

＝

购置价

＋

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其他合理费用

＋

资金成本。

对于进口设备：

重置价值

＝ＣＩＦ

（到岸价）

＋

关税

＋

增值税

＋

代理费

＋

银行手续费

＋

商检费

＋

港监费（免税项目计算此项目）

＋

国内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其他合理费用

＋

资金成本。

凡能查询到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的设备， 以市场购置价加上设备运杂费和安装调试费等其他费用来

确定设备的重置价值。

凡不能从市场获得现行价格的设备，参考《

２０１１

年机电设备报价手册》、《

２０１１

年中国机电产品报价目

录》、《工程建设全国机电设备

２０１１

年价格汇编》等有关设备价格目录中的价格，加上设备的运杂费及安装

调试费等其他费用来确定其重置价值。

对无法询价的设备，采用类比法对类似设备的价格加以修正，再加上设备运杂费和安装调试费等其他

费用来确定其重置价值。

对自制设备、非标准设备，依据设备的材质、材料消耗定额以及组成该设备的零、部件，参照有关零、部

件价格，材料消耗定额（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等）来确定其单位材料造价（其中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

费、利润等诸项费用），按照设备的总重量、体积或有关建造指标，换算出设备的总造价，再考虑设备的设计

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来确定其重置价值。

对大型、关键设备，或资金投入较大的设备，重置价值中除考虑设备的运杂费、安装调试费之外，还考

虑了合理的购买前的市场调研、管理费用以及资金成本，在计算资金成本时，一般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

定。

对重大、需安装的设备，在确定重置价值的构成中，同时考虑了安装工程监理费。

运输车辆按有关收费规定：

车辆重置价值

＝

购车价

×

［

１＋

购置附加费率

／

（

１＋

增值税率）］

＋

牌照手续费。

各项费率的选取参考《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成新率的确定：

通过对设备的现场勘察，考虑各类设备的有效使用年限，以及各类设备实际已使用年限、外观及自然

损耗等因素，合理确定各类设备的实体性损耗；同时向有关管理人员调查和查询该等设备的技术状况、维

修保养情况，合理确定各类设备的功能性损耗，从而综合确定评估设备的成新率。具体确定成新率时根据

不同情况按以下方法计算：

对一般小型通用设备，根据其经济耐用年限，结合现场勘查状况来确定其成新率。

对大型、关键设备通过现场勘察了解其现有技术状态，分部位对设备技术状况打分，同时结合年限法

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设现场勘察状况的成新率权重为

５０％

，年限法理论成新率的权重为

５０％

。

运输车辆的成新率参照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经修订后的《汽车报

废标准》中的相关规定，从服务年限和行驶里程两方面考虑采用孰低法确定成新率。

设备类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设备类合计

１２２

，

０１６

，

８７６．２８ ７４

，

３６５

，

８８７．０６ ７３

，

１２５

，

３３３．６５ ４６

，

２７８

，

４４２．００

其中：车辆

１６

，

４８４

，

６７７．３６ １１

，

６０６

，

２７９．４９ １５

，

８７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９

，

２４０．００

电子设备

１０５

，

５３２

，

１９８．９２ ６２

，

７５９

，

６０７．５７ ５７

，

２４８

，

５３３．６５ ３３

，

４６９

，

２０２．００

七、交易标的过去三年的历史交易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拟投资建设水疗会。为解决水疗会的投资资金来源，文炳荣先生动员

其生意合作伙伴黄锐宁先生按宝利来投资当时的注册资本向宝利来投资增资

３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末宝利来

投资的净资产

４０６８３

万元，注册资本

４２８００

万元，每

１

元注册资金对应的净资产不足

１

元），增资完成后黄锐宁

持有宝利来投资

６．５５％

的股权，宝利来实业持有宝利来投资

９３．４５％

的股权。宝利来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就上述增资事项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黄锐宁先生因其它生意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经文炳荣先生和黄锐宁先生双方协商，黄锐宁

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与宝利来实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黄锐宁将其所持宝利来投资

６．５５％

的股权转让给宝

利来实业，转让双方商定转让价格无需评估，作价标准为黄锐宁先生的

３０００

万投入资金加成四个月时间的

资金占用成本，最终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３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宝利来实业将

３２００

万元股权受让款划付

给黄锐宁先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宝利来投资就上述增资事项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黄锐宁以

３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向宝利来实业转让其所持宝利来投资

６．５５％

股权， 折算的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约为

４．８８

亿元，与预估值和最终作价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因在于：

１

、黄锐宁先生的增资比例小，持有时间不长，增资价格和转让价格均未经评估，完全是由转让双方私

下协商确定的价格，不具有市场交易价格的特征，与本次交易资产的市场评估值不具备可比性。

２

、黄锐宁先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出让宝利来投资

６．５５％

的股权时，宝利来投资刚刚扭亏为盈，未来能否保持盈

利尚不明朗；本次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此时宝利来投资已进入经营成熟期，

２０１１

年度产生盈利

３４８０

万元（未经审计），盈利保持增长的趋势已经明朗。

３

、黄锐宁先生以

３２００

万元出让宝利来投资

６．５５％

的股权，也充分考虑到自己持股时间不长，且股权转

让收益能覆盖其持股期间的资金占用成本， 因而在出让该等股权时愿意在出让价格上作出一定的让步，

致其股权转让价格与本次预估值之间存在差异。

八、交易标的是否存在资金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未解除的为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债务提供担

保的情形。

截止本预案披露日， 宝利来投资的大股东宝利来实业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宝利来投资及宝利来酒管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除宝利来投资以其持有的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整体物业为宝利来实业的银行贷款提

供抵押担保（具体情况见第十节“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说明”）外，宝利来投资及宝利来酒管不存在其他未

解除的为宝利来实业及其关联方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九、交易标的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交易标的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十、交易标的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有关报批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之日，交易标的不涉及相关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等报批事项。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向宝利来实业发行不超过

７８

，

１４７

，

６１２

股

Ａ

股股票。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化，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宝利来实业

１

，

７０４．９０ ２３．１５ ９５１９．６６ ６２．７１

其他股东

５

，

６６０．４２ ７６．８５ ５

，

６６０．４２ ３７．２９

总股本

７

，

３６５．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８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

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无实质性主营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高端酒店的经营管理将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业务模式、经营理念、业务发展空间都将面临质的飞跃。在公司业务经营策略方面，公司将以宝利来

国际大酒店的发展模式为起点，逐步形成在经济发达城镇高端酒店领域的经营品牌，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明

确、主营业务突出、品牌特色鲜明的目标。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总额

０．７７

亿元，净资产

０．７４

亿元，宝利来投资同期资产总额

５．１５

亿

元，净资产

４．４２

亿元。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抗风险能力大为增强。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８８．９

万元和

－５３．９

万元。 宝利来投资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

润分别为

２

，

３１５．９

万元和

３

，

４８０．５

万元。标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财务状况大

为改善。

对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具体变化，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

工作完成后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仍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宝利来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在业务、资产、人

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本公司将具备与经营有关的相关资产，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的

独立经营能力。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并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宝利来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文炳荣

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

并领取薪酬，不在本人及本公司、本公司之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公司担任经营性职务。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之间完全独立。

３

、本公司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１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２

、保证本人、本公司及关联公司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２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３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４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兼职。

５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６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

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

的能力。

２

、保证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３

、保证本人、本公司及其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和经营。

４

、保证尽量减少本人、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关联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交易；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前，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上市公司与宝利来实业及

其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交易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

来国际大酒店

２７４．１８ ５６．６３％ ０．００ ０．００％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

城大酒店

１６６．９０ ３４．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

宝利来大酒店

４３．０９ ８．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４８４．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假设宝利来投资

２０１１

年初已进入上市公司，则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模拟测算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金额（万元） 交易金额（万元）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５５ ６９．１２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

城大酒店

３６７．５４ ０．００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

宝利来大酒店

８５．４３ ３．９２

合计

７９３．５２ ７３．０４

注：上述数据可能与经审计机构审核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备考财务报告中的对应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３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因宝利来大酒店和中阁城大酒店已相继关停， 上市公司与上述两酒店之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将完全

消除，将减少关联交易。但是，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宝利来酒管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开始租用宝利来实业的

物业经营酒店业务，本次重组完成后将新增该部分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

３４．６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虽然模拟测算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关联交易金额小幅增加，但其占上

市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将降至不足

３％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和规范上市公

司的关联交易。

４

、关于宝利来酒管公司租用宝利来实业之物业租金价格的公允性说明

宝利来酒管公司租用宝利来实业的物业共计

１２７３１．６０

平米， 该物业位于光明新区公明镇建设路与长

春路交汇处，属公明镇最繁华的中心区段。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公布的《深圳市

２０１１

年房屋

租赁指导租金表》，公明镇该区段二层以上商业出租的价格在每月

２０－２５

元

／

平米。宝利来酒管公司与宝利

来实业根据上述指导价格区间，在

２０１１

年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中约定每平米月租金为

２２

元，每月租金总额

为

２８０

，

０６０

元，每年租金总额约

３３６

万元。租期十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租金按每五年为一期，

每期增加

５％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新增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交易价格公允。

５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之相关承诺

为规范和减少本次交易后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控股股东宝利来实业承诺如下：

“（

１

）本公司将尽量避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关联

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

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

２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

按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３

）本公司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利润，不会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４

）鉴于宝利来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来酒管”）租用本

公司之物业用于宝利来商务酒店的经营，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承诺：

①

在本公司与宝利来酒管约定的租赁期限内，若本公司拟出售上述用于宝利来商务酒店经营之物业，

则上市公司拥有优先受让权；若上市公司放弃该优先该受让权，则本公司将确保上述物业的受让方继续将

上述物业按原有的合同租赁给宝利来酒管直至原租赁期限届满；

②

在本公司与宝利来酒管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若上市公司要求继续租赁上述物业，则本公司将按

届时的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续签租赁协议；若上市公司无意继续租赁上述物业，则

本公司承诺将上述物业转让给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或将上述物业转为非酒店用途；

③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上市公司向本公司提出收购上述用于宝利来商务酒店经营之物业的要求，本公

司承诺将上述物业全部产权转让给上市公司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 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且不会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本公司将无

条件配合上市公司或其指定的受让方完成产权变更相关手续。”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文炳荣承诺如下：

“（

１

）本人将尽量避免本人以及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

项（领取薪酬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

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

２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

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３

）本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利润，不会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并无实质性主营业务，与控股股东亦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以高端酒店的经营和管理作为主营业务。

宝利来实业名下原有的宝利来大酒店和中阁城大酒店因产权瑕疵，无法注入上市公司，宝利来实业已

先后停止对上述两家酒店的经营。其中，宝利来大酒店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获发新的营

业执照，其名称改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宝利来物业管理处”，经营范围变更为“物业管理；自

有物业租赁；国内贸易”，目前与酒店业务相关的员工已全部遣散，相关物业已出租给银行及其他商家。中

阁城大酒店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获发新的营业执照，其名称改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

业有限公司松岗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国内贸易；自有物业租赁”，目前与酒店业务相关的员工已全部

遣散，相关物业拟出售或对外招租，由于关停时间较短，出售或对外招租的工作尚在进行之中。截至本预案

披露日，除宝利来投资以外，宝利来实业及其关联方未从事任何酒店经营管理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与宝利来实业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同业竞争。

宝利来实业控股子公司宝利来贸易目前拥有一宗面积为

５０

，

０２７．０９

平方米的土地，该宗土地位于深圳

市光明新区， 用地性质规划为旅馆业用地， 宝利来贸易计划在此新建一家五星级酒店 （暂定名 “光明酒

店”）。截至本预案披露之日，光明酒店项目尚处于规划阶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均未取得，目前完全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基本条件。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控股股东宝利来实业承诺如下：

“

１

、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本公司保证不利用本公司对上市

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 本公司及除上市公司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亦未对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３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一旦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

利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来贸易”）名下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的酒店用地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等相关建设项目许可，具备施工和建设的条件，本公司将尽快就该情况书面

通知上市公司，并由上市公司在下述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

（

１

）本公司将持有的宝利来贸易

９８．６８％

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转让价格以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且不会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本公司将无

条件配合上市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

２

）如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宝利来贸易

９８．６８％

的股权，则本公司承诺将在取得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的

书面回复之后

１２

个月内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４

、除上述第

３

点所述事宜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５

、无论何种原因，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

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

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本公

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

方式加以解决。”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文炳荣承诺如下：

“

１

、在本人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本人保证不利用本人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本人及除上市公司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未

对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３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一旦深圳市宝利来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利来贸易”）名下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的酒店用地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施

工许可证》等相关建设项目许可，具备施工和建设的条件，本人将促使宝利来实业尽快就该情况书面通知

上市公司，并由上市公司在下述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

（

１

）宝利来实业将持有的宝利来贸易

９８．６８％

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转让价格以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且不会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本人将

促使宝利来实业无条件配合上市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

２

）如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宝利来贸易

９８．６８％

的股权，则本人将促使宝利来实业在取得上市公司的书

面回复之后

１２

个月内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与本人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本人将尊重上市公司的选择，并无条件促使宝利来实业、宝利来贸易等相关各方依据上市公司选择办

理相关事宜。

４

、除上述第

３

点所述事宜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

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５

、无论何种原因，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人

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或

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 上市公司有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本人或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

解决。”

宝利来贸易承诺如下：

“

１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一旦本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光明

新区的酒店用地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等相关建设项目许可，具备施工和建

设的条件，本公司将尽快就该情况书面通知宝利来实业及上市公司，且：

（

１

）如经上市公司同意，宝利来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９８．６８％

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本公司将无条

件配合上市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

２

）如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宝利来贸易

９８．６８％

的股权、宝利来实业依据其承诺在取得上市公司书面回

复之后

１２

个月内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本公司将无条件配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

手续。

２

、除上述第

１

点所述事宜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３

、无论何种原因，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

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

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本公

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

方式加以解决。”

宝利来贸易股东文宝宝承诺如下：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一旦深圳市宝利来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利来贸易”）名下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的酒店用地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施

工许可证》等相关建设项目许可，具备施工和建设的条件，且如经上市公司同意，宝利来实业将其持有的宝

利来贸易

９８．６８％

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本人将放弃相关优先受让权，并同时无条件将本人持有的宝利来

贸易

１．３２％

的股权以同样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上市公司，且不会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本人将无条件配合上

市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如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宝利来贸易全部

９８．６８％

的股权、宝利来实业依据其承诺将在取得上市公司书

面回复之后

１２

个月内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本人将放弃相关优先受让权，并将本人持有

的宝利来贸易

１．３２％

的股权转让给上述受让方。”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宝利来实业持有公司

２３．１５％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文炳荣为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

成后，宝利来实业持有公司股权比例预计最高上升至

６２．７１％

，仍然为公司控股股东，因而本次发行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

第七节 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须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宝利来实业董事会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２．

宝利来实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３．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１．

本公司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豁免宝利来实业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义

务；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在本次发行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文炳荣、控股股东宝利来实业及关联方将采

取各种措施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除在交易定价过程中采用价格折让以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程序公平合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各项表决程序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平，遵

守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１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在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和股东回避表决。

３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表独立意见；聘请评估机构，对拟注入的资产定价

提供参照依据；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注入的资产出具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４

、独立董事将对本次发行股份发表意见，以切实履行其职责。

二、股份锁定

宝利来实业承诺本次所认购的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三、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宝利来实业承诺在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后，将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业务上遵循五分开原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不利用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不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

第九节 独立财务顾问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参照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若干规定》、《收购管

理办法》、《财务顾问业务指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通过尽职调

查和对

ＳＴ

宝利来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１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２

、标的公司权属清晰，股权不存在重大质押、抵押等情形，交易标的核心资产和业务全部注入上市公

司将有利于提升

ＳＴ

宝利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３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可改善并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十节 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

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整体物业担保无法解除的风险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宝利来实业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新沙支行（简称“工商银行”）签订了最高余额为

４．５

亿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４０００３２５－２００９

（新沙）字第

００７１

号），同时宝利来投资与工商银行签

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４００００３２５－２００９

年新沙（抵）字

００８６

号），载明宝利来投资将其主要资产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整体物业（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９６

号）作为宝利来实业上述借款的抵押担保。截至本预

案披露日，宝利来实业向工商银行的借款约有

１．６６

亿元尚未偿还，上述房地产证的抵押状态尚未解除。宝

利来实业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并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偿还上述贷款，以提前解除该整体物业的抵押。本

公司将在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整体物业抵押解除后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

的通知。但是，该项抵押能否解除，将导致本次重组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二、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多项审批或核准才能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批准和核准程序：

１．

召开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豁免宝利来实业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义务；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酒店经营及市场风险

本次交易之前，上市公司并无实质性主营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以高端酒店的经营和管理作

为主营业务。公司在经营理念和组织机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整合。

虽然宝利来国际大酒店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在当地已经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但是酒店经

营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如果当地经济增长放缓，酒店的经营也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不利

影响。目前深圳宝安区五星级酒店较少，宝利来国际大酒店是区内最新建成的五星级酒店，但不排除未来

区内新建其他五星级酒店，酒店在经营方面能否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存在一定风险。此外，酒店行业受宏观

经济变动的影响，具有一定周期性特征，行业周期将对上市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

四、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宝利来实业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从

２３．１５％

上升至最高

６２．７１％

。宝利来实业可能

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方面实施控制，从而可能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五、股价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影响公司股票的价格。

另外，行业的景气变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和调整、本公司经营状况、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

种因素，都会对股票价格带来影响。为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需正视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

险。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承诺保证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

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审阅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经审慎分析，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拟购买的资产进行了预评估，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司聘请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

具有相关资质，符合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要求。

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宝利来实业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宝利来实业成为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４．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前，上述议案已经我们事先认可。该次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议案时，关联

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５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减

少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６

、交易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相关要求，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广东宝利来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公司与宝利来实业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

架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７

、同意公司与宝利来实业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三、关于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停牌后，立即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并及时向深交所上报了内幕信息知情

人名单。本次自查范围包括：

ＳＴ

宝利来实际控制人、

ＳＴ

宝利来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宝利来实

业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的父母、配偶、子女、

兄弟姐妹。经认真自查，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之前的六个月内，上述机构及人员均不存在买

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关于重大事项披露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６

日起连续停牌， 因此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第一次董事会前

２０

个交易日

的时间段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该时间段内本公司股票价格的累计上涨

１３．５３％

，未达到

２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沪深

３００

指数在该时间段内的累计上涨

８．３５％

，剔除大盘因素，本

公司股票在该时间段内累计上涨

５．１８％

。同期

ＳＴ

板块累计上涨

１１．４１％

，剔除

ＳＴ

板块因素，本公司股票在该

区间段内累计上涨

２．１２％

。

综上所述，在剔除大盘因素和

ＳＴ

板块因素影响后，本公司股票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

过

２０％

， 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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